
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

第 11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紀錄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4 日（星期六）下午 4 時 30 分 

會議地點：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 313 教室(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 號) 

主 持 人：穆閩珠會長 紀錄：黃鈺惠 

出 席： 

理 事：張雷鳴、洪佳君、鄭舜平、沈啟賓、林錦城(線上)、陳國嘉、 

蕭淑卿、江志忠(請假)。 

監 事：林寶臨、吳碧滿(線上)、何維華。 

列 席： 

一、 體育署代表(無列席) 

二、 候補理、監事：黃阿平、陳美玲(請假)、張梅英。 

三、 總會人員：宋玉麒、王敏憲、張富貴、沈益旭(請假)、黃鈺惠、 

唐碧穗、沈芳廷、陳  廷、鍾耀堅、余雅琪、鄭順成。 

壹、 會議開始

貳、 主席致詞

參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(如附件一 ,第 1-7 頁) 

決定：同意備查。  

肆、 討論事項：

提案一 提案單位：本總會秘書處 

案   由：本總會 111 年度工作報告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 48 條辦理。 

二、 檢附 111 年度工作報告(如附件二 ,第 8-17 頁)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 

提案二 提案單位：本總會秘書處 

案   由：本總會 112 年度工作計畫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總會組織章程第十五條辦理。 



二、 檢附本總會 112 年度工作計畫(如附件三 ,第 18-22 頁)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並參考下列原則辦理：  

一、 建構隊醫遴派模式：於年度國際體育競賽確認後，提供

需隨隊醫師的賽事清單予運動醫學委員會召集人鄭舜

平，俾提前安排隨隊醫師事宜。 

二、 建構選手照護模式：為落實隊醫及防護員對選手的良好

照護，俾使選手於賽場上發揮最佳的表現，請隊醫及防

護員於日常訓練中，即須瞭解選手的身體狀況及訓練情

形，並應陪同選手就醫，以更精確掌握選手整體情形。 

三、 建構選手資料庫：應透過資訊系統管理選手資料庫，俾

落實追蹤列管選手之相關資訊，並應隨時注意選手個資

及系統資訊安全問題。 

四、 擴大基層選手人數：為擴充帕拉運動參與人口，提升建

立接班梯隊效能，可透過洪佳君理事協助，從新北市開

始基層選手人數，並擴充辦理「帕拉林匹克精神巡迴講

座」，以期發揮最大效益。 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總會秘書處 

案   由：本總會 112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總會組織章程第十五條辦理。 

二、 檢附本總會 112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(如附件四 ,第 23-24

頁)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總會秘書處 

案   由：本總會 112 年度專項委員會委員名單及聘期一覽表，提

請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各專項委員會委員名單依前一年度委員名單沿用，部分

委員依各該專項委員會組織簡則酌予調整，並簽奉會長

核定後產生。 

二、 檢附 112 年本會擬聘各專項委員名單與聘期一覽表(如附



件五 ,第 25-26 頁)。 

三、 經理事會通過後之各專項委員會委員名單及聘期，陳報

教育部體育署備查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 

附 記： 

張雷鳴副會長發言：建議總會專項委員會委員聘期可與理、監事

任期相同，如有委員於任期內辭職情形，再另案辦理，俾簡

化每年度的行政作業。 

蕭淑卿理事發言：本人身為運動員委員會召集人，最關心的莫過

於選手的心理狀態、運動表現及身體健康等情形，建請總會

往後應透過醫療人員、運動防護員或心理諮商師等專業介

入，建立與優秀運動員(尤其一級選手)之間的信任感，並對其

心理狀態予以輔導。像是運動醫學委員會及心智委員會的委

員們都是相當專業的人士，應強化這些委員會與選手之間的

連結。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總會秘書處 

案   由：本總會 112 年度工作人員名冊暨業務職掌暨待遇表，提

請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41 條辦理。 

二、 檢附本會 112 年度工作人員名冊暨業務職掌暨待遇表(如

附件六 ,第 27-31 頁)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附 記： 

張雷鳴副會長發言：秘書長、副秘書長等職務目前雖為義務職，

然考量其負責與承擔之業務繁重，擬由駐會理事研議獎補助

方案後，呈報會長依核示辦理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： 

林寶臨監事會召集人發言：本總會「108 年全國身障者舉辦國內競

賽教練裁判講習及身心障礙運動推廣補助計畫案」核結案經



教育部體育署審核後，追繳款項計新臺幣 173 萬 9,146 元(文

號：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 10 月 20 日臺教體署全(二)字第

1110036391 號)。雖本案為第 10 屆王才翔前會長、鄭虎前秘

書長及其團隊任內所造成的帳務問題，然為考量維護本總會

整體形象及社會聲譽，並推動帕拉運動持續向前，擬由本總

會自籌經費概括承受此筆金額，請各位理監事支持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陸、 散會(17:55)












